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沅陵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为一级预算单位，我局内设股室9个，所属财务不独立核算二级机构2个。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人事股、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艺术股、文化市场股、行政审批服务股、旅游股、法规广电股、体育股、文物保护股。所属财务不独立核算二级机构2个分别是：县旅游发展事务中心、县体育事业发展指导中心。
（二）人员编制情况
   我局行政编制16人，县旅游发展事务中心事业编制 14 人、县体育事业发展指导中心事业编制 5 人。年末实际在编在职人数31人（其中机关15人、县旅游发展事务中心 10 人、县体育事业发展指导中心 5 人）、退休人员47人、遗属生活补助人员8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领域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规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统筹安排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事业经费，指导全县重点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设施建设和基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设施建设。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协调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交流与合作。指导全县文化艺术创作与生产，管理全县重大文化活动，重点扶持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文化艺术品种和特色文艺团体，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指导、管理全县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指导、管理全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事业和基层文化体育建设；指导非公有性文化旅游体育文物机构和文化艺术类、旅游类、体育类、文物类社会组织的业务工作。指导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负责全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传承宣传研究工作。指导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等市场发展，对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市场。组织、指导全县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促进和引导旅游业利用外资和社会投资工作；拟订全县旅游市场开发战略，组织全县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培育、完善和开拓国内旅游市场，拟订我县开拓旅游市场的措施并指导实施。组织全县旅游资源的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指导协调旅游区的规划编制和开发建设，引导休闲度假；监测全县旅游经济运行，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协调和指导全县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确定的各类旅游区（点）、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产品等方面的等级和标准，组织实施旅游饭店和旅行社星级标准和星级评定与复核工作。审批国内旅行社设立和经营范围变更；审核报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负责全县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指导旅游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旅游人才规划，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指导全县有关学校开展旅游教育的有关工作。联系和指导旅游社团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工作。统筹规划群众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队伍制度建设，指导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和青少年体育发展，负责制定全县体育竞赛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组织管理体育训练、体育竞赛、运动队伍建设，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组织体育领域科学研究的攻关和成果推广，负责组织、协调、监督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组织推进全县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负责全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和业务的监管并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对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民办机构进行监管。指导、管理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行业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扎实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组织开展送戏曲进乡村、送图书下乡等惠民活动；2、组织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3、加强重点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4、做响文旅品牌.5、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确保导向正确和广播电视安全播出；6、建设文化研学地，7、抓好实施项目建设工作；8、承办和完成县委、政府交办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总支出4571.15万元，其中：1、基本支出705.83万元，占总支出的15.44%。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日常公用、和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项目支出3865.32万元，占总支出的84.56%。主要用于旅游宣传活动、节庆活动、应急广播二期系统建设、阳明书院修缮工程、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文旅投资项目等。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基本支出705.83万元 ，具体包括：
（1）工资福利支出402.7万元。主要包括在职人员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其他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2）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85.65万元。包括日常运行所需的正常办公经费、印刷费、电费、差旅费、工会经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7.48万元。主要包括退休人员春节一次性补助、遗属人员生活补助、独生子女奖励金。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3865.32万元，其中：（1）公共文化项目经费131.77万元，主要用于体育场管理、文艺演出（赛事）、上海非遗项目剪纸展、中秋国庆七天乐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2）抚恤金92.33万元，主要用于死亡退休人员丧葬安置及一次性补偿费；（3）广播电视项目经费155.01万元，主要用于应急广播二期系统建设、全国两会广播电视安全播放、博物馆开馆等；（4）旅游宣传活动项目经费647.49万元，主要用于龙舟赛事活动、旅游奖补、星级酒店提质改造、红色旅游文化节、沅江流域五处布展及沅陵旅游服务项目活动；（5）群众体育活动项目经费43.29万元，主要用于龙舟赛开幕式、气排球、乒乓球体育赛事活动。（6）体彩公益金经费115.43万元，主要用于乡镇（村）文化广场基础设施及城际篮球赛事等体育活动；（7）文保项目经费150万元，主要用于阳明书院修缮工程款、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8）文旅投资项目2500万元，主要用于沅陵二酉山景区基础设施及体育中心项目建设；（9）乡愁馆项目经费30万元，主要用于乡愁馆布展项目。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3.86万元，其中：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为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②、公务接待费支出为3.86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28个、来宾276人次。③、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实行厉行节约常态化管理，严控“三公”经费开支。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我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预算执行与分配，单位资产管理与有效利用、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实施与职责履行等方面总体执行情况良好，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得分99.98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见附表。
（二）评价指标分析。
主要从部门整体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其中：经济性分析主要是对成本（预算）控制、节约等情况进行分析；效率性分析主要是对各项工作、专项完成的进度及质量等情况进行分析；有效性分析主要是对反映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进行分析；可持续性分析主要是对支出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等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未安排的项目资金，年中根据具体专项业务追加资金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了预算控制与执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预算支出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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